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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承擔照顧責任者。政府所提供的長照 2.0 服務能提供多少失能者？剩下有需要的民眾該怎

麼辦？這個與當初計畫目標所列的「多元化、社區化及普及化」是不是會有段距離？難道

那些未被政府長照服務承接的家庭照顧者，只能在黑夜中暗自哭泣。 

八、長照 2.0 政策不是政策有推動就好，一個政策的推出，必須要回應弱勢族群和急需長照協助

的家庭的需求。綜觀目前「十年長照 2.0」把長照三區塊，也就是居家、日間與機構照顧，

拿掉機構照顧補助。問題是目前整體長照機構收容率有 77.3%沒有機構照顧補助，就不可能

改善安養院照顧品質，而類似前陣子發生在新北的安養院大火，以及近年來頻傳的「長照

殺人」等家庭悲歌就難以杜絕。如此的長照政策 2.0 規劃和推動都出現問題，要如何期待這

樣的政策上路能夠發揮預期效果，又能夠讓能夠幫助到需要此協助的人？ 

（八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 2015 年 2 月，美國獨自公布「無人飛行系

統出口政策」，規範美製軍用無人機，必須在嚴格的條件下，才

能進行銷售或轉移。美國務院月初與其他 48 個國家，共同針對武

裝或具攻擊能力型之無人飛行載具，發表聯合宣言，呼籲所有國

家，共同制訂使用與出口的國際規範。我國外交部在聯合宣言公

布的第一時間，便公開表示歡迎與支持，期望未來的國際規範制

訂，能為區域帶來和平穩定。的確，唯有訂定國際規範，才能使

無人飛行載具的運用與出口有所遵循；並避免遭不法組織利用，

攜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，引為犯罪用途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2001 年 4 月下旬，美軍首架「全球之鷹」（Global Hawk）無人機，從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

起飛，以 22 小時成功橫跨太平洋，在澳洲愛丁堡空軍基地安全降落，標誌了無人飛行載具

的里程碑；十餘年後，美國再與其他 48 個國家，針對武裝或具攻擊能力型之無人飛行載具

，共同呼籲制訂使用與出口的國際規範，則象徵了此一新式武器系統的能力與發展，已經

進入了另一個階段。 

二、無人飛行載具起源甚早，其前身是 1960-70 年代用於消遣娛樂的遙控飛機。美國是最早將無

人飛行載具轉為軍事用途、執行偵察與觀測等簡單任務的國家之一。隨後，許多國家跟進

發展。近年來，美軍在各地的軍事作戰，如阿富汗、伊拉克等戰場，皆大量投入無人飛行

載具；任務型態也由早期的情報、監視與偵察，進化到能攜帶飛彈、進行精準打擊。正由

於其具備成熟穩定飛行能力，以及無須人員駕駛、可隨各項需求調整設計等特色，因此相

當適合因應軍事需要，成為美軍對恐怖份子首腦、進行斬首行動等任務的利器。 

三、近兩年來，美國對於無人飛行載具的管理，開始採取慎重的作法。2015 年 2 月，美國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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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「無人飛行系統出口政策」，規範美製軍用無人機，必須在嚴格的條件下，才能進行

銷售或轉移。政策中並敘明將與其他國家，共同制定國際標準。美國務院月初再運用官網

，與其他 48 個國家，共同針對武裝或具攻擊能力型之無人飛行載具，發表聯合宣言，呼籲

所有國家，共同制訂使用與出口的國際規範。 

四、檢視聯合宣言，內容共有 5 項，包含建立無人飛行載具管制的國際共識、承諾遵守現有相

關國際武器管制與解除武裝的規範、武裝或具攻擊能力型之無人飛行載具出口透明化、保

證在出口與使用上持續國際對話等，並歡迎其他國家加入。依據規劃，美國將與其他夥伴

，在 2017 年春季召開會議，研討細部國際標準，以規範武裝或具攻擊能力型之無人飛行載

具出口與後續使用。 

五、此一宣言的目的，是考量無人飛行載具發展迅速，運用愈趨多元，舉凡商品投遞、交通運

輸、山林田野調查、災害地區搜索、氣象研究、海洋觀測等皆能勝任；但最具指標性的軍

事運用，可視為顛覆傳統戰爭型態的科技創新，若以之搭配陸上、水上，甚至水下無人載

具的戰場運用，而無嚴格規範，有其隱憂。因此，亦可稱為無人載具的代理人之爭。 

六、宣言中強調，制訂國際規範，是為避免無人飛行載具被誤用，尤其是被恐怖主義與組織利

用，產生對世界的危害。美《陸戰隊時報》（Marine Corps Times）本月初曾報導，美軍部

隊面對無人機的新威脅，肇因於「伊斯蘭國」（IS）運用市售廉價無人機，攜帶即時製造的

爆裂物（flying IEDs），對美軍部隊進行攻擊，迫使美軍必須防備。事實上，無人機也曾造

成我國飛航安全威脅。今年 8 月 15 日，一架空拍無人機，侵入空軍清泉崗基地民航進場航

道，迫使民航機場臨時關閉，導致一架華信航空班機，轉迫降高雄小港機場，產生飛安問

題。因此，無人飛行載具的國際規範，確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。 

七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此次的聯合宣言，只有 40 餘個國家參與，且多半是英國、德國等美

國堅實盟邦；包括法國、以色列、巴西、俄羅斯、中國大陸等，並未加入簽署行列，使得

宣言重要性不如預期。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，區域強權對簽署宣言的拒斥，顯示國際規

範的制訂，已經從美國主導的慣例中，開始朝向多邊訂定方向發展。換言之，由美國所主

導的國際規範，可能會被中國大陸或俄羅斯，甚至其他美國盟友所拒絕。美國已無法一廂

情願取得所有區域強權的認可。 

八、顯見，訂定規範雖有其必要，但如何能將所有國家納入，是一項巨大考驗，有幾個重點必

須逐步落實。首先，國際規範區分強制性與無強制性，強制性的規範，才能有效防範無人

載具被誤用。其次，各區域強權對於無人飛行載具的研發不遺餘力，都希望在這個科技領

域中獨樹一幟，因此不願受到規範。若明年春季的討論中，對於無人飛行載具訂定各項限

制規則與型態大小，各國自行發展所需載具勢將受限。因此，建立一個舉世皆能接受的規

範，相當重要。最後，隨著無人飛行載具的擴散與誤用，其所造成的安全威脅，絕非單一

國家所能承受。因此，推行武裝或具攻擊能力之無人飛行載具的國際規範，刻不容緩。 

（九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金融海嘯後，全球經濟一直未見令人振奮


